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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109 年勞裁字第 36 號 2 

【裁決要旨】 3 

全教會及全教總係屬不同法人格，彼此於組織架構及財務相互獨立，4 

即使如申請人所稱，該二組織同址辦公、電話號碼僅差一號、傳真號5 

碼為同一號、代表人同為侯○○，雖有許多兩者同時掛名之例，惟查，6 

兩會之理、監事均個別依照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理監事選舉罷免辦7 

法、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正副理事長暨理監事選舉罷免辦法進行理8 

事及監事之民主選舉程序，縱使兩會之理監事人員有部分重複，仍無9 

法認為全教會與全教總二者為同一；又全教會與全教總仍分屬不同法10 

人格，而非申請人所陳稱兩會等同之情況；相對人補助之研習活動經11 

費對象應為全教會甚明…。 12 

【裁決本文】 13 

申 請 人 ：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63號 7樓之 7 

代 表 人 ： 林碩杰 

住同上 

代 理 人 ： 李○○ 

住高雄市鳳山區○○路二段 81號 

相 對 人 ： 教育部 

設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 

代 表 人 ： 潘文忠 

住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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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 尹○○ 

住臺中市霧峰區○○路 738之 4號 

吳○○ 

住同上 

 1 

 2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3 

（下稱本會）於民國（下同）110 年 1 月 22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4 

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5 

  主  文 6 

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 7 

 8 

事實及理由 9 

壹、 程序部分： 10 

一、 本件申請人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裁決申請，未逾申請裁決之 9011 

日除斥期間： 12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1、2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13 

35 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14 

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15 

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同法第 51條第 1項16 

規定：「基於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17 

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第 40 條、第18 

41 條第 1項、第 43 條至第 47 條規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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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查，申請人於 109 年 8 月 26 日向本會提出之裁決申請書，1 

其請求裁決事項為：「（一）請求確認相對人之行為，構成工2 

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請求命相3 

對人不得再為任何干預、介入申請人工會之行為。」嗣於 1094 

年 11月 11 日第一次調查會議，申請人就裁決申請事項第一項5 

之具體行為，予以補充說明如下：「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6 

7 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就全國7 

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8 

研習，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9 

並核予公假派代之行為，及相對人未就上述補助措施之核給予10 

以積極把關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11 

勞動行為。」核其補充原請求事項第一項，請求之基礎事實及12 

確認事項並無不同，僅係文義補充，實質內容相同，合先敘明。13 

本件相對人發函之行為，係於 109 年 7 月 29 日，申請人上開14 

請求，自事實發生之次日起未逾 90 日，故本件裁決申請符合15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及第 51 條第 1項之規定。 16 

（三） 另關於請求裁決事項第二項，僅係申請人請求本會核發救濟17 

命令之內容，然救濟命令之核發與否，或核發何種內容之救18 

濟命令，均屬本會之裁量權，自與前開法條所規定之 90 日除19 

斥期間無涉，併予敘明。 20 

二、 申請人於本件以教育部為相對人提出裁決申請之行為合法，本21 

會應予受理： 22 

（一） 相對人主張依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雇主或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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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五、不當影響、1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另依最高行政法院2 

108 年度判字第 88 號判決（相證 2）略以：「從勞動關係觀察，3 

教師受聘後，接受學校的指揮監督，提供教學等勞務，並由4 

學校給付勞務的對價（薪資），屬於以給付勞務並獲取對價為5 

主要目的的勞務契約，故勞動關係是存在於教師與學校之6 

間。地方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雖然應該依法編列與教師權利7 

義務相關的預算及訂定與教師相關的法規命令、職權命令或8 

行政規則，並依法監督管理所屬學校，而屬於學校的目的事9 

業主管機關。可是，教師無法依據勞務契約向公立學校的上10 

級主管機關主張權利，上級主管機關也不能依據勞務契約請11 

求教師履行義務。可見，教師的雇主應該是學校，而不是公12 

立學校的上級主管機關。」故相對人非屬教師之「雇主」，無13 

工會法第35條規定之適用，申請人自不得基於工會法第35條14 

第 1項申請裁決，並主張本案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云云。 15 

（二） 申請人對此則主張，教育部有雇主之權亦有雇主之實，例如：16 

教育部對於公立學校之團體協約有核可之權，教育部不應規17 

避雇主之權責，應屬雇主等語。 18 

（三） 按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自 10019 

年5月1日修正實施，強化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20 

議權，藉由勞資集體合意將勞資關係正常化，以達穩定和諧21 

之勞資集體關係。然依工會法第6條第1項但書暨勞資爭議處22 

理法第 54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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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職業工會，且不得罷工，相較於一般勞工，教師之團結1 

權及團體爭議權明顯受法律之限制。近年，教師勞動權利意識2 

高漲，然因工會法禁止教師組織及加入企業工會，教師依法3 

僅能於校外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此際，因受限4 

於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3項第2款及第3款協商資格之限制，5 

教師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常未能啟動團體協商，致使教師及6 

教師工會之權益未能透過團體協約協商而獲得應有之保障。7 

又，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一方為公立8 

學校時，簽訂團體協約時須先經主管機關之核可。故，主管機9 

關對公立學校除有廣泛行政監督或影響之權力外，並就其團10 

體協約之簽訂握有核可之權力，實質上可能影響或主導團體11 

協約協商之結果，實際上居於類似勞動契約之雇主地位且對12 

於勞動條件或勞資關係具有具體影響力之地位，亦該當工會13 

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雇主（本會 101 年度勞裁字第 31 號14 

裁決決定意旨參照）。依本會前開見解，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15 

中央之教育部，事實上仍可能居於雇主地位而對勞動條件或16 

勞資關係發生具影響力之地位，核屬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17 

5 款之雇主。本件申請人以教育部為相對人，並依工會法第18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提出本件裁決之申請，其申請程序合19 

法，本會應予受理。 20 

貳、 實體部分： 21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22 

（一） 相對人協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下稱「全教會」（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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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下稱「全教總」），函請各直轄市1 

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勵教師參與可公假派代之研習，2 

卻未積極查核把關，任由全教會（申請人認為同全教總）轉為3 

變相工會活動，致生申請人即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下稱「全4 

教產」）組織發展之損害，相對人不當支配介入，造成不公平5 

競爭狀況，已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規定： 6 

1. 相對人以109年 7月 29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90088705號函請7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全教會8 

辦理之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9 

習，並核予公假派代（申證 1、2）。 10 

2. 「全教會」等同「全教總」： 11 

(1) 該二組織同址辦公、電話號碼僅差一號、傳真號碼為同一12 

號、代表人同為侯○○（申證 15）。 13 

(2) 全教總與全教會齊掛名之例甚多（申證 16、申證 17、申14 

證 18、申證 19、申證 20、申證 21）。 15 

(3) 已加入全教總所屬團體會員教師工會者，全教會之年度16 

會員教師年費減收 190 元，即僅收 10 元（申請人 109 年17 

11 月 18 日補充書狀，頁 1以下）。 18 

(4) 全教會於108年11月25日即函文向相對人申請補助「10819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專案計20 

畫」，相對人於 109 年 2月 17 日核定補助經費新臺幣 6721 

萬元（申證 22）；行政院於 109 年 5 月 21 日以院臺教字22 

第 1090015037 號令發布教師法自 109 年 6月 30 日施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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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8月 7日全教總（全教會）受教育部補助之研習於1 

焉展開，然相對人函所指之教師研習專案計畫場次表辦理2 

單位雖為縣市教師會（申證 3），實則為全教總所屬地方3 

工會（申證 4、5、6、7、8）；相對人函所指之教師研4 

習，實則為全教總所屬地方工會幹部研習（申證 7、8），5 

且動用臺南市勞工局年度預算（申證 8）；由桃園市各級6 

學校產業工會協辦之本次研習甚至對非會員另收費用7 

300 元（申證 9）。 8 

(5)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9 

專案計畫」會議由全教會於 109 年 6 月 29 日於全教總會10 

議室舉辦（申證 32、申證 33），嘉義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11 

長林○○、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劉○○於該日12 

至全教會辦公室，偕同各地方工會理事長，參與全教會13 

理事長侯○○（亦為全教總理事長）主持之上開會議（申14 

證 31）。 15 

(6) 由上可知，全教會與全教總兩者你我不分。 16 

3. 相對人補助全教會「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17 

質教師研習專案計畫」，承辦單位排除「苗栗縣教師會」（未加18 

入全教會）、協辦單位排除「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苗栗19 

縣教育產業工會」（皆為全教產之會員工會）；教育部國民及學20 

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9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21 

1090088705 號函（申證 1）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22 

8 月 24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90099351 號函（申證 14）所檢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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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研習場次（申證 3、申證 13）並無苗栗縣場次。全教會稱1 

與臺灣教育產業工會受會員之邀，將辦理新修正教師法法制2 

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苗栗場）之活動（申證 34），惟苗栗3 

縣教師會並未加入全教會，「受會員之邀」應屬謊言，而臺灣4 

教育產業工會為全教總所成立（地址、電話均與全教總相5 

同），其目的為吸收苗栗縣、花蓮縣二縣市教師加入全教總6 

（申證 35）；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7 

研習實施計畫（苗栗場）（申證 36）載明指導單位為教育部、8 

主辦單位為全教會，其中協辦單位臺灣教育產業工會並非教9 

育部函（申證 1）（申證 14）之協辦單位，而其計劃緣起載明10 

與地方教師會合辦，已遭苗栗縣教師會發函質疑（申證 37）。 11 

4. 傳聞全教會（全教總）收受相對人三年超過 5400 萬補助款，12 

號稱要協助發展教師專業，收受國家的錢卻限定自己會員參13 

加，非會員不得申請；針對本件不當勞動行為事件，申請人14 

亦請裁決委員會調查相對人補助全教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15 

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之金額。 16 

5. 全教會或全教總應非屬「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17 

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相證 5），第壹點第三項所稱「公、18 

私立教育事業」：（一）教育部所屬教育機關（構）、學校。（二）19 

地方政府及所屬教育機關（構）、學校。（三）私立學校及教育20 

機構；若全國教師會屬於「（四）其他辦理教育事業之團體」，21 

則相對人應釋明為何全教會屬於辦理教育事業之團體。 22 

6. 綜上，相關爭議事實有影響、妨礙或限制申請人組織或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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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情況。 1 

（二） 請求裁決事項： 2 

1. 請求確認相對人於 109 年 7 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3 

局及各縣市政府，就全國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4 

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5 

縣市政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並核予公假派代之行為，及相對6 

人未就上述補助措施之核給予以積極把關之行為，構成工會7 

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8 

2. 請求命相對人不得再為任何干預、介入申請人工會之行為。 9 

（三） 其餘參見申請人109年08月26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申請10 

書、109年09月17日補充書狀、109年11月18日補充書狀、11 

109 年 11 月 24 日補充書狀、110 年 1 月 4 日補充書狀12 

109.12.30，及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13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14 

（一） 本案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且本部並無申請人所稱工會法第15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16 

織或活動」之行為： 17 

1. 按教師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18 

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19 

全國教師會。」第 40 條規定：「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20 

下：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二、與各級機關21 

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22 

題。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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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1 

法定組織。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及第 51 條規定：「本2 

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項法規命令，中央主管機關應3 

邀請全國教師組織代表參與訂定。」故，全教會係依教師法規4 

定所成立之教師組織，負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之5 

任務，教師會應協助教師提升法制運作概念（相證 3）。 6 

2. 有關全教會辦理之上揭教師研習，係因教師法於 108年 6月 57 

日修正、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並大幅度修正教師解聘、停8 

聘、不續聘及資遣等有關教師權利之規定，為使參與高級中9 

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專業審查會之教師瞭解教10 

師法修正後之規定，落實案件審議之程序與法制觀念，爰本11 

部國教署配合函轉請相關單位鼓勵教師參與。 12 

3. 有關申請人之申證3，係全教會教師研習場次，其中承辦單位13 

均為依教師法成立之各縣市教師會，且本部補助全教會之計14 

畫係部分補助案性質，並非委辦案件，對全教會所辦研習活15 

動予以尊重。 16 

4. 有關申請人認為全教會等同於全教總，教師法第 39 條第 1 項17 

規定：「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18 

（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全教會係依教19 

師法規定所成立之全國性教師組織，本部基於維護教師權益，20 

會協助該教師組織發展。關於全教總與全教會之運作情形，建21 

請裁決委員會邀請相關團體列席說明。 22 

5. 本部補助全教會經費依據為：由教育部國教署比照「教育經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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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行審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相證1 

5）辦理補助，依據為「壹、原則性事項」之「五、事後備查2 

事項」（參本會詢問會議紀錄第 2 頁）並於經費科目「團體捐3 

助」項下支應，經費使用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4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經費結報程序於申證 22 函文中敘明依5 

上開要點辦理，請全教會於計畫結束後 2個月內將補助經費收6 

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函報教育部國教署辦理結案，且計畫經費7 

結餘應全數繳回。 8 

6. 爰本部並無申請人所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不當影9 

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行為。 10 

（二） 答辯聲明： 11 

請求不受理或駁回申請人之裁決申請。 12 

（三） 其餘參見相對人109年11月12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13 

書、109 年 12 月 24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書（補充），14 

及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15 

三、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16 

（一） 相對人以 109 年 7 月 29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90088705 號函17 

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社團18 

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19 

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並核予公假派代（申證 1、2）。 20 

（二）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下21 

稱「系爭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規定，申請人得向相對人22 

申請補助經費。（參本會 109 勞裁字第 10 號裁決決定，下稱「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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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前案相證 4）。 1 

（三） 申請人未曾依系爭作業要點向相對人提出補助計畫申請（1092 

年 11月 11 日第一次調查會議紀錄，頁 3；本會 109 勞裁字第3 

10 號裁決決定）。 4 

（四） 相對人 106 年 4月 18 日「教育部補助全國教師會辦理教師發5 

展系統計畫核定函」，補助對象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前案6 

相證 5）。 7 

四、 本案爭點： 8 

相對人於 109 年 7 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9 

市政府，就全國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10 

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11 

鼓勵教師踴躍參與並核予公假派代之行為，及相對人未就上12 

述補助措施之核給予以積極把關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13 

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4 

五、 判斷理由： 15 

相對人於 109 年 7 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16 

府，就全國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17 

教師研習，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18 

並核予公假派代之行為，及相對人未就上述補助措施之核給予以積19 

極把關之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20 

為： 21 

（一）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22 

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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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1 

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2 

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3 

外，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4 

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5 

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基此，就雇主之行為6 

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的判斷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7 

觀事實之一切情狀，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8 

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情形；至於行為9 

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為限，只要行為10 

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即為已足（本會 104 年勞裁字第11 

27 號裁決決定書、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204 號判決12 

參照）。又按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雇主不得13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該禁止支14 

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15 

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16 

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17 

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18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19 

款、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20 

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 號判決意21 

旨參照）。 22 

（二） 查，相對人為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雇主：依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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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1 年勞裁字第 31號裁決決定、101 年勞裁字第 28號裁決1 

決定及 109 勞裁字第 10 號裁決之意旨，相對人事實上仍可能2 

居於雇主地位而對勞動條件或勞資關係發生具影響力之地3 

位，核屬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雇主，已如程序部分4 

之前述。 5 

（三） 次查，申請人主張全教會等同全教總云云，經本會調查結果6 

如下： 7 

1. 全教會及全教總係屬不同法人格，彼此於組織架構及財務8 

相互獨立，即使如申請人所稱，該二組織同址辦公、電話9 

號碼僅差一號、傳真號碼為同一號、代表人同為侯○○（申10 

證 15），雖有許多兩者同時掛名之例（申證 16、申證 17、11 

申證 18、申證 19、申證 20、申證 21），惟查，兩會之理、12 

監事均個別依照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理監事選舉罷免辦13 

法（http://www.nta.org.tw/，全教會官網可搜尋為憑）、14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正副理事長暨理監事選舉罷免辦15 

法（http://nftu.org.tw/index.aspx，全教總官網可搜16 

尋為憑）進行理事及監事之民主選舉程序，縱使兩會之理17 

監事人員有部分重複，仍無法認為全教會與全教總二者為18 

同一；又全教會與全教總仍分屬不同法人格，而非申請人19 

所陳稱兩會等同之情況；相對人補助之研習活動經費對象20 

應為全教會甚明，申請人亦已於前案 109 勞裁字第 10 號21 

裁決之調查會議中，就相對人主張經費補助對象為全教會22 

之部分不爭執，且於本件第一次調查會議陳述：「……教23 

http://www.nta.org.tw/
http://nftu.org.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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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補助之團體表面上是教師會，但實際上受補助之活動1 

主辦單位皆為全教總所屬工會……」，惟申請人對於教育2 

部補助之團體係教師會並未爭執，申請人主張實際上受補3 

助之活動主辦單位皆為全教總所屬工會云云，並無可採。 4 

2. 申請人復主張，由「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5 

作品質教師研習專案計畫」會議由全教會於 109 年 6 月6 

29 日於全教總會議室舉辦（申證 32、申證 33）、嘉義市7 

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林○○、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8 

長劉○○於該日至全教會辦公室，偕同各地方工會理事9 

長，參與全教會理事長侯○○（亦為全教總理事長）主持10 

之會議（申證 31）觀之，可見全教會與全教總兩者你我11 

不分，係屬同一云云。惟如同前述，兩會各自依其理、監12 

事選舉罷免辦法進行理事及監事之民主選舉程序，縱使兩13 

會之理監事人員有部分重複，仍無法認為全教會與全教總14 

二者為同一，且全教會與全教總仍分屬不同法人格；況申15 

請人雖稱其有兩會相關活動開會會議記錄，然觀其所提之16 

證物並非正式會議紀錄，僅係籌備會議之社群網路截圖，17 

不足證明參與會議之與會成員；又全教產與全教會各會議18 

之與會人員縱有部分重複，然並非完全相同，縱使該二會19 

開會地點相同，其仍分屬不同法人格，兩者並非等同甚20 

明，申請人主張全教會與全教總二者為同一云云，並非可21 

採。 22 

（四） 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於 109 年 7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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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鼓1 

勵教師踴躍參與全教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2 

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並核予公假派代，卻未就上述補助措施之3 

核給予以積極把關，相對人補助全教會研習經費後，實際上受4 

補助之活動之主辦及承辦單位皆為全教總所屬工會，實質上係5 

由全教總執行研習活動經費，故可認是全教總各地方工會的工6 

會活動（申證 4、申證 5、申證 6、申證 7、申證 8、申證 9、7 

申證 10、申證 11、申證 12），因此對申請人造成差別待遇云8 

云。 9 

（五） 相對人則抗辯，相對人僅就研習經費會依計畫目的、規劃辦10 

理方式及預期效益進行審查，而全教會之申請計畫內容並未提11 

及參加對象之限制，且該經費係以補助方式進行，全教會後續12 

如何執行計畫內容，相對人原則上尊重全教會制定之計畫參加13 

條件，相對人僅就全教會就計畫辦理之單據核銷、計畫期中、14 

期末成果發表與期末成果報告為行政程序之審查。據此，全教15 

會取得相對人研習經費之補助後，後續如何執行研習計畫係全16 

教會與實際執行單位間之關係，相對人並未介入研習計畫之參17 

加條件之制定等語。 18 

（六） 申請人上述主張，經本會調查如下： 19 

1. 相對人於前案提出之「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20 

方案作業要點」（前案相證 4，下稱「系爭作業要點」），21 

以及於前案提出之「教育部補助全國教師會辦理教師發展22 

系統計畫核定函」（前案相證 5），經本會當庭提示雙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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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並令其表示意見，雙方皆表示無意見（參本會第 21 

次調查會議記錄，第 3 頁），並經相對人代理人同意將上2 

開提示之「教育部補助全國教師會辦理教師發展系統計畫3 

核定函」（前案相證 5）列為本案證物，合先敘明（參本4 

案第 2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2頁以下）。 5 

2. 觀系爭作業要點第 1點規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6 

為實踐教師專業發展及精進學生學習品質，形塑同儕共7 

學之教學文化，推動學校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以8 

下簡稱實踐方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素養，以提供實9 

施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所10 

需支持，特訂定本要點。」第 2點第 3項規定：「補助對11 

象如下：（三）學術機構、中央與地方層級之教育團體（包12 

括教師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民間法人、團體（以下併稱法13 

人、團體）。」及第 11點規定：「經費請撥及結報：（一）14 

經費請撥、支用、結報及結餘款，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15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二）直轄市、縣（市）16 

政府應於核結時限內，彙整實施成果，報本部備查。」 17 

3. 依系爭作業要點第2點第3項規定，學術機構、中央與地18 

方層級之教育團體（包括教師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民間法19 

人、團體（以下併稱法人、團體）具有申請經費補助之資20 

格，且經相對人於前案表示申請人即為中央與地方層級21 

之教育團體，益見系爭作業要點並未排除申請人擬具計22 

畫後向相對人提出經費申請之情事，而相關計畫經費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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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運用方式，亦有相對人提出教育部補（捐）助及委1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可供參辦。申請人依據系爭作2 

業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3 

點，亦得另行向相對人提出計畫經費之補（捐）助申請，4 

自行辦理相關研習計畫，然申請人卻未曾依系爭作業要5 

點向相對人提出補助計畫申請，並自認其係基於並不希望6 

成為相對人之御用工會，而未主動向相對人申請經費補助7 

（參本案第1次調查會議紀錄，第3頁；本會109勞裁字8 

第 10 號裁決決定書）。是故，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之補助不9 

應僅有全教會可申請，而應該開放所有工會皆可申請云10 

云，並無可採。 11 

4. 相對人就全教會申請辦理研習經費之補助，依系爭作業12 

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經13 

審查通過後依法予以補助，且除全教會外，亦有全國高14 

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依上該規定申請補助核准在15 

案，此部分申請人於前案未予爭執，顯見尚有其他團體16 

依法向相對人申請經費補助獲准，可見相對人並未刻意17 

對申請人有差別待遇，或有特意扶植特定工會之情形。 18 

5. 相對人就上開研習經費補助全教會，係以補助方式進行，19 

而非委辦案件，全教會取得相對人研習經費之補助後，後20 

續執行研習計畫係全教會與實際執行單位間之關係，其執21 

行之具體方式（例如與全教總各地方工會共同辦理相關活22 

動）若為依法執行，並無不可。況系爭作業要點第 11 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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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經費請撥及結報：（一）經費請撥、支用、結報1 

及結餘款，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2 

規定辦理。（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核結時限內，3 

彙整實施成果，報本部備查。」。由此可知，各直轄市、4 

縣（市）政府對於申請補助案件，應於核結時限內，彙整5 

實施成果，僅報相對人備查並非審查。 6 

（七） 申請人復主張，由相對人補助全教會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7 

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專案計畫，承辦單位排除苗栗縣8 

教師會、協辦單位排除苗栗縣教師職業工會、苗栗縣教育產業9 

工會；相對人檢附之各研習場次並無苗栗縣場次（申證 3、申10 

證 13）等事實觀之，相對人不積極查核把關，係打壓全教產11 

地方工會之行為；又，全教會稱與臺灣教育產業工會受會員之12 

邀，將辦理新修正教師法法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苗栗場）13 

之活動（申證 34），「受會員之邀」應屬謊言，臺灣教育產業14 

工會為全教總所成立，其目的為吸收苗栗縣、花蓮縣二縣市教15 

師加入全教總（申證 35）云云，經本會審酌相關證物後認定，16 

並無證據證明申請人前述之主張；相對人則主張其僅就研習經17 

費會依計畫目的、規劃辦理方式及預期效益進行審查，而全教18 

會之申請計畫內容中，並未提及參加對象之限制，且該經費係19 

以補助方式進行，全教會後續如何執行計畫內容，相對人原則20 

上尊重全教會制定之計畫參加條件，相對人僅就全教會就計畫21 

辦理之單據核銷、計畫期中、期末成果發表與期末成果報告為22 

行政程序之審查，全教會取得相對人研習經費之補助後，後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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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行研習計畫係全教會與實際執行單位間之關係，相對人1 

並未介入研習計畫之參加條件之制定等語，應屬可採。因此，2 

相對人並無上開申請人所稱不積極查核把關、打壓申請人地方3 

工會之不當勞動行為。 4 

（八） 綜上，相對人於 109 年 7月 29 日發函給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5 

及各縣市政府，就全國教師會辦理 108 學年度新修正教師法法6 

制提升運作品質教師研習，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7 

府鼓勵教師踴躍參與並核予公假派代之行為，及相對人未就上8 

述補助措施之核給予以積極把關之行為，並不構成工會法第9 

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0 

六、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11 

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12 

七、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無理由，爰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613 

條第 1項及第 51 條規定，裁決如主文。 14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5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16 

    裁決委員  康長健 17 

              蔡菘萍 18 

              蔡志揚 19 

              侯岳宏 20 

              林垕君 21 

              張國璽 22 

              黃儁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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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衍維 1 

              邱羽凡 2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月 2 2 日 3 

 4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5 

部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6 

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 7 


